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受刑人教化及文康活動比賽獎勵要點 

第二點及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頒發獎狀一張並

增給成績總分一分： 

（三）增給成績總分

由教輔小組交

提累進處遇審

查會審查（附

名冊），並提報

監務委員會議

審議。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頒發獎狀一張並

增給成績總分一分： 

（三）增給成績總分

由管教小組交

提累進處遇審

查會審查（附名

冊）， 並提報監

務委員會議審

議。 

配合監獄行刑法施行細
則第十五條修正公布，
修正管教小組為教輔小
組。 

七、增給成績總分由教輔

小組交提累進處遇審

查會審查（附名冊），

並提報監務委員會議

審議。 

七、增給成績總分由管教

小組交提累進處遇審

查會審查（附名冊），

並提報監務委員會議

審議。 

配合監獄行刑法施行細
則第十五條修正公布，修
正管教小組為教輔小組。 

 


